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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9/1906335/index.html） 

 

附錄 

 

海关总署公告 2018 年第 76 号 

（关于发布《2018 年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海关通关须知》和 

《海关支持 2018 年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便利措施》的公告 ） 

 

为支持办好 2018 年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服务保障进口博览会顺利进行，促进贸易

便利化，特制定《2018 年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海关通关须知》和《海关支持 2018 年首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便利措施》（见附件），现予以公布。 

 

特此公告。 

 

附件：1.  2018 年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海关通关须知.doc 

      2.  海关支持 2018 年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便利措施.doc 

 

 

海关总署 

  2018 年 6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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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8 年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海关通关须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将为 2018 年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下简称“进口博览会”）提

供全面优质的服务，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税条例》等法律法规对进口博览会进出境物资实施

监管。 

进口博览会期间，海关将派员入驻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内的“一站式”服务中心，提供

相关咨询服务。 

对进口博览会暂时进境展览品，由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家会

展中心）向上海海关提供银行保函办理税款总担保。境外参展商或其委托的主场运输服务商持

国家会展中心出具的《2018 年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境物资证明函》（附 1）和《2018 年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境物资清单》（附 2），免于逐票向海关提交税款担保。 

一、进口博览会备案 

国家会展中心通过“单一窗口”和“互联网+海关”提前完成进口博览会信息海关备案，采

取“一次备案、分批提交清单”的方式办理海关手续，确保进口博览会物资抵达口岸后快速通

关。 

二、展览品审批和准入 

入境动植物及其产品、特殊物品等展览品需办理检疫审批的，入境前参展商应当提出申请，

经海关审批同意后方可入境（附 3）。 

展览品应当符合《2018 年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检验检疫禁止清单》（以下简称《禁止

清单》）和《2018 年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检验检疫限制清单》（以下简称《限制清单》）

要求。《禁止清单》和《限制清单》详见海关总署公告。 

三、进境物资申报 

进口博览会暂时进境货物采用通关一体化模式，由国家会展中心或其委托的主场运输服务

商在上海海关办理申报手续，口岸海关实施验放。其他贸易方式进境的进口博览会物资，境外

参展方或其代理人按照现行规定办理海关手续。 

对于 ATA 单证册项下进口博览会暂时进境货物，由主管地海关进行审核并签注，复运出

境期限与单证册有效期相同。 

四、展览品查检与放行 

进口博览会进境展览品按规定接受查验、检验、检疫等。因特殊情况需在展馆现场查检的

展览品，由国家会展中心或其委托的主场运输服务商提出申请，经海关审核同意，可运至展馆

现场接受查检。国家会展中心应当提供必要的办公场所、查检设施等。 

对查检正常的展览品，由实施查检作业的海关办理放行手续。 

五、展中监管 

进口博览会举办期间海关依法派员实地监管。国家会展中心、主场运输服务商以及参展商应当



3 
 

遵守海关对展览品展示、销售的管理规定，配合海关做好监管工作。 

六、展览品处置 

（一）展览用品消耗。 

国家会展中心应当督促参展商提前将预计的消耗，以书面形式报告上海海关，并明确展览

用品拟使用方式（试用、品尝、散发）和数量（应在合理范围内，与活动规模相匹配）。对于

拟试用、品尝、散发的展览用品，相关参展商应当提供符合要求的合格证明（参展国官方证书

或者第三方检测报告或者参展方自验合格报告）以及国家会展中心出具的情况说明，经上海海

关同意后，方可实施。 

下列进口博览会进境展览用品，海关根据实际情况对其数量和总值进行核定，在合理范围

内的，按照相关规定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1.在展览活动中的小件样品（酒精饮料、烟草制品及燃料除外），包括原装进口的或者在

展览期间用进口的散装原料制成的食品或者饮料的样品； 

此类货物，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由参展方免费提供并在展览期间专供免费分送给观众使用或者消费的； 

（2）单价较低，作广告样品用的； 

（3）不适用于商业用途，并且单位容量明显小于最小零售包装容量的； 

（4）食品及饮料的样品虽未按照本款第（3）项规定的包装分发，但确实在活动中消耗掉

的。 

2.为展出的机器或者器件进行操作示范被消耗或者损坏的物料； 

3.布置、装饰临时展台消耗的低值货物； 

4.展览期间免费向观众散发的有关宣传品； 

5.供展览会使用的档案、表格及其他文件。 

第 1 点所列展览用品超出限量进口的，超出部分应当依法征税；第 2 点、第 3 点、第 4 点

所列展览用品，未使用或者未被消耗完的，应当复运出境，不复运出境的，应当按照规定办理

进口手续。 

（二）展中销售。 

对于在博览会期间销售的展览品，国家会展中心应当在销售前或博览会结束后，按照海关

相关规定统一办理进口手续。涉及许可证件管理的，应当在销售前办理相关许可证件。 

（三）复运出境。 

暂时进境的进口博览会展览品应当在海关规定期限内复运出境。 

非 ATA 单证册项下暂时进境进口博览会展览品，在进口博览会结束后转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和保税监管场所的（参展汽车应当转入可开展保税仓储业务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保税监管场

所），办理海关相关手续后予以核销结案。 

（四）展览品延期。 

暂时进境进口博览会展览品确需延期复运出境的，应当按规定向上海海关办理延期手续。 

（五）保税展示交易。 

进口博览会保税展示交易是经海关注册登记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或保税物流中心（B 型）

（简称“区域中心”）内企业，将保税货物提交担保后运至区域中心外进口博览会常年展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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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展示和销售的经营活动。进口博览会展会期间，经海关批准的保税仓库可以参照区域中心

开展保税展示交易业务。 

七、人员及个人物品 

（一）人员。 

接受入境检疫的人员，必须根据检疫医师的要求，如实申报健康状况，出示传染病预防接

种证书、健康证明或者其他有效证件。口岸检疫检出禁止入境疾病人员（严重精神病、传染性

肺结核病或者有可能对公共卫生造成重大危害的其他传染病），不准入境。 

（二）个人物品。 

1.征免税。个人携带一般生活物品进境，应当遵循“自用、合理数量”原则。海关按规定

对免税范围内的个人物品予以免税放行，对超出免税范围的物品予以征税放行。超出“自用、

合理数量”范围的，按照相关规定办理通关手续。 

    个人通过分运行李方式进境的个人物品，应当由本人在入境时向海关申报。分运行李运抵

后，应当由本人或其代理人向海关提交书面申请，凭有效身份证件、有关申报单证及物品清单

等向进境地海关办理手续。以分运行李方式出境的个人物品，应由本人或其代理人在出境前凭

有效出境证件向出境地海关提出申请并按规定办结海关手续。海关按规定对免税范围内的个人

物品予以免税放行。超出“自用、合理数量”范围的，按照相关规定办理通关手续。 

个人寄自或寄往港、澳、台地区的物品，每次限值为 800 元人民币；寄自或寄往其它国家

和地区的物品，每次限值为 1000 元人民币。个人邮寄进出境物品超出规定限值的，应当办理

退运手续或者按照货物规定办理通关手续。但邮包内仅有一件物品且不可分割的，虽超出规定

限值，经海关审核确属个人自用的，可以按照个人物品规定办理通关手续。个人邮寄进境物品，

海关依法征收进口税，但应征进口税税额在人民币 50 元（含 50 元）以下的，海关予以免征。

邮运进出口的商业性邮件，应当按照货物规定办理通关手续。 

2.检验检疫。个人携带物品应当符合《出入境人员携带物检疫管理办法》（原质检总局令

第 146 号公布，根据海关总署令第 238 号修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携带、邮寄进境的动

植物及其产品名录》要求。 

个人携带自用且仅限于预防或者治疗疾病用的特殊物品（生物制品或者血液制品）入境时，

应当按照《出入境特殊物品卫生检疫管理规定》（原质检总局令第 160 号公布，根据原质检总

局令第 184 号、海关总署令第 238 号修改）向海关出示医院的有关证明，允许携带量以处方或

者说明书确定的一个疗程为限。对无法按要求提供证明材料的自用特殊物品，应当按照《出入

境特殊物品卫生检疫管理规定》提供《入/出境特殊物品卫生检疫审批单》，并接受海关检疫查

验。 

八、记者采访器材 

进口博览会暂时进境的境外记者采访器材，海关按照海关总署公告 2008 年第 104 号、2009

年第 19 号、2009 年第 31 号的有关规定办理通关手续。 

进口博览会进出境物资未按规定办理海关手续的，海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

施条例》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本须知未列明事项按相关法律法规办理，且不影响海关新法规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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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1. 2018 年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境物资证明函 

    2. 2018 年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境物资清单 

        3. 需审批进境的动植物及其产品、特殊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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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2018 年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进境物资证明函 
 

证明人：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有限责任公司             编号： 

贸易国别  运输工具  进境日期  

提（运）单号  毛重(Kg)  

监管方式 □展览品 □保税货物 □转关 □其他 数量(件数)  

境内收发货人  十位编码  

申报单位 
 十位编码  

联系人：                        联系方式： 

证明事项： 

兹证明此票货物为 2018 年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物资，仅用于该展会。国家会展

中心(上海)有限责任公司承诺按照海关规定及时办理有关手续。 

     

 

 

经办人：     
  

证明人：（公章） 

年   月   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备注： 

（正本：主管地海关留存    副本 1：退运出境时交出境地海关    副本 2：证明人留存）

进口博览

会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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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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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3 

 

需审批进境的动植物及其产品、特殊物品 

 

一、动物及动物产品： 

a.活动物及活动物胚胎、精液、受精卵、种蛋及其他动物遗传物质； 

b.进口动物血清制品、疫苗和生物制品； 

c.食用性动物产品：肉类及其产品（脏器、肠衣）、鲜蛋类（含食用鲜乌龟蛋、食用甲鱼蛋）、

乳品（包括生乳、生乳制品、巴士杀菌乳、巴氏杀菌工艺生产的调制乳）、动物水产品（两栖

类、爬行类、水生哺乳类动物以及其他养殖水产品、日本输华水产品）、食用明胶、可食用骨蹄

角及其产品、动物源性中药材、燕窝； 

d. 非食用性动物产品：生皮张类、原毛类、骨蹄角及其产品、蚕茧、鱼粉、肉粉、骨粉、

肉骨粉、油脂、血粉、血液等，含有动物成份的有机肥料。 

二、植物及植物产品： 

a.种籽、苗木及其繁殖材料； 

b.果蔬类：新鲜水果、番茄、茄子、辣椒果实； 

c.粮谷类：小麦、玉米、稻谷、大麦、黑麦、燕麦、高粱等； 

d.豆类：大豆、绿豆、豌豆、赤豆、蚕豆、鹰嘴豆等； 

e.薯类：马铃薯、木薯、甘薯等及其加工产品； 

f.饲料类：麦麸、豆饼、豆粕等； 

g.烟草类：烟叶及烟草薄片。 

三、转基因动植物产品 

涉及转基因标识目录范围的动植物产品，应声明是否“转基因”，如含转基因成份应提供农

业部出具的“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 

四、特殊物品 

入境的微生物（病毒、细菌、真菌、放线菌、立克次氏体、螺旋体、衣原体、支原体等医

学微生物菌（毒）种及样本以及寄生虫、环保微生物菌剂）、人体组织（人体细胞、细胞系、胚

胎、器官、组织、骨髓、分泌物、排泄物等）、生物制品（用于人类医学、生命科学相关领域的

疫苗、抗毒素、诊断用试剂、细胞因子、酶及其制剂以及毒素、抗原、变态反应原、抗体、抗

原-抗体复合物、核酸、免疫调节剂、微生态制剂等生物活性制剂）、血液及其制品（人类的全

血、血浆成分和特殊血液成分、各种人类血浆蛋白制品）等应经审批签发《入/出境特殊物品卫

生检疫审批单》。经检验检疫合格后方准入境，入境后应接受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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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海关支持 2018 年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便利措施 

 

为支持办好 2018 年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扩大开放等国家战

略，现提出海关具体支持措施如下： 

一、量体贴身打造，制定进口博览会通关指引。制定发布《2018 年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海关通关须知》、《2018 年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检验检疫禁止清单》和《2018 年首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检验检疫限制清单》，为境外参展商提供详细指引。 

二、依托信息化管理系统，提供全流程服务。通过“单一窗口”和“互联网+海关”实现进

口博览会信息一次备案，为进口博览会提供展品备案、展品通关、展中监管、展品核销等全流

程服务。 

三、派员入驻现场，提供咨询服务。进口博览会期间，海关将派员入驻国家会展中心（上

海）的“一站式”服务中心，提供相关咨询服务。 

四、办展方统一提供税款总担保，减轻境外参展企业负担。对进口博览会暂时进境展览品，

由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有限责任公司向上海海关提供银行保函办理税款总担保。境外参展商

或其委托的主场运输服务商持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2018 年首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进境物资证明函》和《2018 年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境物资清单》，免于逐

票向海关提交税款担保。 

五、授权行政审批，方便企业就近办理。对涉及检验检疫行政审批事项的进口博览会进境

动植物及其产品，一律授权上海海关及相关海关就近就地办理。 

六、设置专门通道，优先办理手续。在主要口岸为进口博览会设置贵宾礼遇通道、进境展

览品专门通道和专用窗口，优先办理申报、查验、抽样、检测等海关手续，实行即查即放。 

七、延长 ATA 单证册项下展览品暂时进境期限，准予延期复运出境。将海关签注 ATA 单

证册项下进口博览会暂时进境展览品的首次进境期限，在单证册有效期内由目前的 6 个月延长

至 1 年。 

八、加强准入谈判，扩大进口展览品种类。加强与参展国家或地区检疫准入谈判，加快风

险评估进度，支持风险水平可接受的农畜产品参展并实现对华贸易，扩大进口展览品种类。 

九、简化审批手续，方便特殊物品进境。对进口博览会参会代表携带自用且仅限于预防或

者治疗疾病用的特殊物品（生物制品），凭医生处方或者医院的有关证明，准予入境。允许携

带量以处方或者说明书确定的一个疗程为限。对入境参展用的特殊物品（生物制品），由上海

海关通过特殊物品审批系统自动核对产品信息完成审批程序。 

十、简化参展手续，免予验核食品标签。《2018 年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检验检疫限制

清单》中有检疫准入要求但未获准入的食品、农产品，经风险评估没有疫情疫病传播风险的允

许参展。进口博览会期间品尝、散发的预包装食品，在境外参展商作出统一标识的情况下，可

免于加贴中文标签。对免于加贴中文标签的预包装食品，应在展览品旁以中文注明品名、保质

期、禁忌、食用（使用）方法等事项。 

十一、简化检疫手续，方便伴侣动物放行。进口博览会期间，参会代表每人可携带 1 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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侣动物（犬或猫）进境。其中来自非狂犬病发生国家或地区的，海关凭检疫证书、疫苗接种证

书和电子芯片，经口岸现场检疫合格后免于隔离检疫，直接放行；没有疫苗接种证书的，经携

带人申请，可以在接种狂犬疫苗后海关予以放行。来自狂犬病发生国家或地区的，海关凭检疫

证书、疫苗接种证书、电子芯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认可的实验室出具的狂犬病抗体检测报告

（狂犬病抗体滴度须大于 0.5IU/ml），经现场检疫合格后免于隔离，直接放行。 

十二、简化出境手续，便利展览品展后处置。进口博览会暂时进境展览品（ATA 单证册项

下暂时进境展览品除外）在进口博览会结束后，结转到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保税监管场所的（参

展汽车应当转入可开展保税仓储业务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保税监管场所），准予核销结案。 

十三、支持保税展示交易，扩大适用范围。进口博览会保税展示交易是经海关注册登记的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或保税物流中心（B 型）（简称“区域中心”）内企业，将保税货物提交担保

后运至区域中心外进口博览会常年展示馆进行展示和销售的经营活动。进口博览会展会期间，

经海关批准的保税仓库可以参照区域中心开展保税展示交易业务。 


